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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四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

撮要

1 . 政 府 的 文 化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要 營 造 有 利 藝 術 表 達 和 創 作 的

環 境 ， 並 鼓 勵 更 多 社 會 人 士 參 與 文 化 活 動 。 為 支 持 這 項 政 策 目

標，政府給本地的演藝團體提供資助，其中包括香港中樂團有限

公司 (中樂團 )。在 2 0 08 -0 9 年度，中樂團的總收入為 6 ,4 5 0 萬元 ，

其中 5 , 31 0 萬元屬政府資助。為確保中樂團管理妥當、公帑運用

得宜和符合成本效益，民政事務局每年與中樂團訂立《資助及服

務協議 》。審計署最近就中樂團的管治和管理，進行了審查。

企業管治

2 . 議 事 程 序 中 樂 團 理 事 會 是 樂 團 的 管 治 組 織 ， 下 設 四 個

委 員 會 ， 支 援 理 事 會 的 工 作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 在 二 零 零 八 年

十月至二零零九年九月期間舉行的理事會會議，有若干理事會成

員在出席會議前，沒有遵守中樂團的規定交回申報與會議議程有

關的利益衝突申報表，共有 2 2 次這類情況； ( b ) 沒有記錄顯示理

事 會 成 員 在 討 論 於 會 上 提 交 的 文 件 及 “ 其 他 事 項 ” 前 ， 另 行 申

報 ； 及 ( c )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期 間 舉 行 的 理 事

會 和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有 超 過 50 % 的 會 議 文 件 較 規 定 的 時 間 遲 派

發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 (a )檢 討 申 報 利 益 衝 突 的 安 排 及 確 保

理 事 會 成 員 嚴 格 遵 守 既 定 的 申 報 規 定 ； 及 (b )提 醒 行 政 部 在 指 定

時間內派發會議文件。

3 . 審 計規定 根 據《資助 及服務協議》， 自 2005-06 年度起，

中 樂 團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所 提 交 的 財 務 報 告 ， 須 包 括 以 下 核 數 師 意

見：中樂團是否已符合政府施加的規定 (包 括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

的各項條款及條件 )。不過， 2 00 5 -06 至 2 0 08 - 09 共四個年度，中

樂團提交的報告並無包括上述核數師意見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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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局長應跟進中樂團是否符合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所載的審計規

定。

主要活動

4 . 向 政 府 匯 報 表 現 成 效 《 資 助 及 服 務 協 議 》 規 定 中 樂 團

須向政府提交自我評估報告，交代每個財政年度的表現。審計署

審查了中樂團 20 08 - 09 年度主要活動 (即舉辦定期音樂會 )的自我

評估報告。審計署發現，報 告 並 無 適 當 地 反 映 實 際 的 表 現 成 效 ，

因為： ( a ) 匯報的 1 941 張 贈票，只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

署 )的 城 市 電 腦 售 票 網 免 費 給 予 中 樂 團 派 發 的 贈 票 ， 卻 沒 有 包 括

3 321 張 中 樂 團 自 行 購 買 作 推 廣 之 用 的 贈 票 ； ( b ) 匯 報 的

4 0 6 91 名購票觀眾，不應包括 3 32 1 名持有中樂團自行購買作贈

票的觀眾； ( c ) 匯報的 6 19 萬元門票收入，不應包括來自中樂團

自購贈票的 8 3 萬元收入；及 ( d ) 匯報的入座率，是以購票觀眾人

數 除 以 中 樂 團 所 定 的 預 設 觀 眾 容 量 。 在 缺 席 率 偏 高 的 情 況 下 (可

見於在 2 00 8 -0 9 年度舉行 的幾個音樂會 )，根據購票觀眾人數計

算入座率，可能會高估入座率。再者，有數個音樂會，由於中樂

團撥予音樂會使用的座位數目超過預設觀眾容量，匯報的入座率

超過 10 0 %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應： (a )與中樂團研究如

何 改 良 自 我 評 估 報 告 的 匯 報 基 準 ， 就 須 編 入 報 告 的 表 現 成 效 資

料 ， 給 予 明 確 的 界 定 和 列 明 數 據 計 算 方 法 ； 及 (b )要 求 其 他 演 藝

團體就其自我評估報告採取類似的改善措施。

5 . 贈票策略 和監察制度 審計署發現：( a ) 在 20 08 - 09 年度，

中樂團共派發 5 262 張贈票。與每年亦會舉辦不少文化節目的康

文署相比，中樂團的贈票 策 略 較 為 慷 慨，監 察 制 度 亦 較 為 寬 鬆 ；

( b ) 中 樂 團 沒 有 時 刻 妥 為 備 存 所 有 索取 及 認 收 贈 票 的 完整 書 面 記

錄 ； 及 ( c ) 中 樂 團 很 多 時 沒 有 把 增 發 贈 票 的 理 由 及 批 准 記 錄 在

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 (a )認 真 檢 討 樂 團 的 贈 票 策 略 和 監 察

制 度 ， 並 適 當 地 加 以 修 訂 ； (b )研 究 更 有 效 的 措 施 ， 以 推 銷 定 期

音 樂 會 的 門 票 ； ( c )妥 為 備 存 索 取 和 認 收 贈 票 的 記 錄 ； 及 (d )改 善

增發贈票的理由和批准的文件記錄。

6 . 應 多 加 推 廣 的 良 好 措 施 根 據 一 項 特 別 推 廣 計 劃 ， 中 樂

團應贊助公司的要求，在三年內 (由 20 0 8- 09 年度開始 )向青少年

及弱勢社群派發 7 0 0 0 張音樂會門票。中樂團進行的意見調查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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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該計劃得到參與者極佳的反應。審計署建議中樂團應加強規

劃和舉辦類似的教育計劃，藉以推廣中樂。

7 . 為 商 業 贊 助 機 構 舉 辦“專 場 ”音 樂 會 中 樂 團 曾 兩 度

(一場在 2 00 8- 09 年度，另一場在 20 0 9- 10 年度 )為商業贊助機構

把 定 期 音 樂 會 以“專 場 ”形式舉 辦 ( 門 票 不 作 公 開 發 售 ) 。 在 每

一場，贊助金都不能抵銷演出的全部成本。審計署雖然理解中樂

團 以 專 場 形 式 舉 辦 部 分 音 樂 會 ， 是 為 了 增 加 收 入 和 擴 大 觀 眾 層

面，但樂團仍須向商業贊助機構收回全部成本，以免出現公帑補

貼私人活動的情況。審計署建議中樂團如以專場形式為商業贊助

機構舉辦音樂會，應要求他們負擔全部成本。

8 . 制 訂 座 位 編 排 及 售 票 策 略 中 樂 團 一 般 會 把 視 覺 或 聽 覺

效 果 較 差 的 座 位 的 門 票 留 起 ， 不 予 發 售 。 這 些 座 位 统 稱 為

“暫時騰空座位”。在 2 00 8 -0 9 年度，每場音樂會的暫時騰空座

位 有 多 有 少 ， 介 乎 0 % 至 27 % 之 間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

(a )檢 討 座 位 編 排 及 售 票 策 略 ， 考 慮 推 出 可 行 方 法 ， 盡 量 提 高

每 場 音 樂 會 的 座 位 數 目 ； 及 (b )研 究 是 否 適 宜 以 折 扣 價 出 售 暫 時

騰空座位的門票。

人力資源 管理

9 . 藝術部人 力資源的運用 中樂團的編制包括 88 名藝術部

職員。除了藝術總監、駐團指揮和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外，其他

藝術部職員的聘用合約均訂明職員須每周工作 28 小時。如有超

時工作，有關職員獲准放取等同超時工作時數的補假。審計署抽

查了 20 08 - 09 年度這些藝術部職員的日程表和工作記錄，發現：

( a ) 20 名 藝 術 部 職 員 在 該 年 度 的 實 際 工 作 時 數 平 均 為

703 小時，較該年度的規定工作時數 1 2 3 6 小時少 53 3 小時 (4 3 %)；

( b )中 樂 團 尚 有 空 間 安 排 他 們 多 參 與 外 展 社 區 活 動 ， 這 些 活 動 對

中樂的推廣和教育工作十分重要；及 ( c )他們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

的工作時數少於規定工作時數，卻在兩個情況下獲發補假。審計

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 (a )密 切 監 察 藝 術 部 職 員 的 工 作 時 數 ， 確 保 能

按 照 聘 用 合 約 的 條 款 善 用 人 手 ； (b )善 用 藝 術 部 的 剩 餘 人 手 ， 例

如安排他們多參與外展社區活動；及 ( c )提 醒所有上司在核實下屬

的工作時數確實超出規定工作時數後，才向他們發放等同超時工

作時數的補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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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離 港 職 務 訪 問 審 計 署 抽 查 了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二 零 零 八 年

由 政 府 資 助 的 職 務 訪 問 ， 發 現 ： ( a )中 樂 團 有 三 次 為 行政總監及

一次為 一名理事會成員，提供商務客位機票，而不是《人力資源

手冊》所訂明的經濟客位機票；及 (b )中樂團有一次為 行政總監及

兩 次 為 五 名 職 員 ， 提 供 較 手 冊 所 訂 明 級 數 為 高 的 住 宿 。

二零零九年，中樂團修訂手冊。訂明理事會代表、藝術總監和行

政總監進行外訪演出時，可乘座商務客位。這項規定較政府和其

他 受 資 助 團 體 所 採 用 的 為 寬 鬆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 (a )確 保

有 關 為 離 港 職 務 訪 問 提 供 機 票 和 住 宿 的 既 定 指 引 ， 獲 得 嚴 格 遵

守 ； 及 (b )檢 討 在 進 行 外 訪 演 出 時 ， 為 理 事 會 代 表 、 藝 術 總 監 和

行政總監提供商務客位機票的做法是否恰當；如有需要，應徵詢

民政事務局的意見。

11 . 樂 器 研 究 改 革 室 主 任 的 管 理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， 中 樂 團

委任一名首席樂師擔任樂器研究改革室 主 任。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，

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通知中樂團，他會開展沒有在聘用合約列為

研究項目的環保高胡、二胡和中胡的研究工作。不過，中樂團當

時 沒 有 立 即 與 他 商 談 因 而 引 起 的 知 識 產 權 和 研 究 費 用 問 題 。 結

果，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在未有事先批 准 或 預 算 管 制 的 情 況 下 ，

承擔了研究費用。中樂團最 終就 3 6 件研究產品、相關知識產權，

以及器材和物料向他支付了 3 5 萬元，其中超 過 7 0% 是發還無收

據證明的開支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中樂團在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

四份聘用合約 (二零零三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 )內，均沒有訂

明 目 標 日 期 ， 用 以 衡 量 他 的 工 作 進 度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

(a )就 樂 器 研 究 改 革 室 主 任 聘 用 合 約 未 有 訂 明 的 新 研 究 改 革 項

目，在工作開展前，與他議定適當的合約條款，以便管理重要事

宜 (例如知識產權及研究費用 )；及 (b )在 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的聘

用合約內訂明目標日期，以便衡量他的工作進度。

其他行政 事宜

1 2 . 採 購 程 序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在 二 零 零 九 年 ， 中 樂 團 為 每

類普遍物品／服務 (如文具及速遞服務 )，只甄選了一或兩個指定

供應商；及 (b )中樂團沒有制訂招標程序。審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

(a )邀 請 更 多 供 應 商 參 與 樂 團 的 年 度 評 核 ， 以 便 甄 選 為 指 定 供 應

商；及 (b )制訂清晰的招標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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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固 定 資 產 管 理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中 樂 團 為 舉 辦 首 屆 鼓 樂

節，購買了 1 9 7 5 個鼓，總值 9 76 ,0 00 元。審計署發現： ( a )中樂

團購置和其後處置那些鼓時，並無在樂團的固定資產登記冊中予

以記錄； (b )過去六年半，中樂團只 (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)就那些

鼓進行一次盤點。根據盤點結果，在 1 3 類鼓中，有 1 0 類的數目

存 在 差 異 ； 及 ( c )那 些 鼓 較 中 樂 團 的 正 常 需 求 為 多 。 但 中 樂 團 在

二零零三年並沒有就此制訂處置計劃。結果，花在貯存的費用合

共達 61 7 , 00 0 元，另有 62 3 個鼓，在其能夠以出售或送贈方式處

置 前 已 損 毁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中 樂 團 應 ： (a )考 慮 修 訂 指 引 ， 把 一 大

批 總 值 不 菲 的 樂 器 列 為 固 定 資 產 ， 以 便 妥 善 管 理 ； (b )要 求 行 政

部職員為貴重資產進行定期盤點；及 ( c )對 於專為某項大型活動購

買的資產，及早評估日後可否重用，並制訂計劃從速處置多出的

存貨，以盡量降低貯存費用和避免浪費。

1 4 . 為 理 事 會 成 員 購 買 保 險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中 樂 團 決 定 為 理

事會成員購買醫療保險，以支付理事會成員因出席中樂團活動而

引致的手術及住院費用。不過，購買的醫療保險會支付不論是否

因出席中樂團活動而引致的手術及住院費用。審計署建議中樂團

應檢討現時為理事會成員購買的醫療保險是否恰當。

中樂團及 當局的回應

1 5 . 中 樂 團 歡 迎 這 項 審 查 ， 並 大 致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。 民 政

事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零年四月


